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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违规减持公司股票并致歉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必平”或“公司”)于

2023年 6月 30日收到股东诸暨高特佳睿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诸暨高特佳”）及其一致行动人重庆高特佳睿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重庆高特佳”）、杭州高特佳睿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杭州高特佳”）、杭州睿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杭州睿泓”）出具的违规减持安必平股票的说明。现就有关事项披露如下： 

一、 本次违规减持前的持股情况 

2021年 9月 9 日，安必平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1-041），诸暨高特佳及其一致行动人重庆高特佳、杭州高特佳

和杭州睿泓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

过 5,599,390 股(含本数)，不超过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6.00%。截止 2022 年 4 月

9 日，上述减持计划时间届满，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9 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2-017）。 

2022年 6月 30 日，安必平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

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27），诸暨高特佳及其一致行动人重庆高特佳、

杭州高特佳、杭州睿泓和董事王海蛟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及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 5,599,290股(含本数)，不超过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6.00%。截止 2023年 1月 17日，上述减持计划时间届满，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



月 18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减持股份结

果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 

2023年 2月 14 日，安必平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

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3-006），诸暨高特佳及其一致行动人重庆高特佳、

杭州高特佳、杭州睿泓和董事王海蛟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及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 5,599,290股(含本数)，不超过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6.00%。截至 2023 年 6 月 6 日，上述减持计划时间过半，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7 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减持时间过半暨减持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3-035）。 

在实施以上减持计划前，诸暨高特佳及其一致行动人重庆高特佳、杭州高特

佳、杭州睿泓和董事王海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合计 11,605,9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合计 12.4340%，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已于 2021 年 8

月 20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二、 本次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基本情况 

杭州高特佳、杭州睿泓的减持股份数超过 2023年 3月 7日至 2023 年 9月 6

日减持公告披露的最高竞价减持数量，其中杭州高特佳减持 340,000 股，超额减

持 41,526 股，超额交易金额约 1,281,077 元（2023 年 6 月 29 日，杭州高特佳

减持均价为 30.85 元/股），实际减持比例 0.3634%，超过预披露比例 0.0444%；

杭州睿泓减持 166,831 股，超额减持 17,614 股，超额交易金额约 543,039 元

（2023年6月29日，杭州睿泓减持均价为30.83元/股），实际减持比例0.1783%，

超过预披露比例 0.0188%。按连续 90 日减持计算，诸暨高特佳及其一致行动人

于 2023 年 3月 29日至 2023年 6月 29日期间，共计减持 1,216,941 股，减持比

例为 1.3006%，减持金额共 37,562,952.34元（2023年 3月 29日至 2023年 6月

29日期间，诸暨高特佳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均价为 30.86元/股）。按超出 0.3006%

的比例折算，超额减持 3,658 股，超额减持成交金额为 112,885.88 元。诸暨高

特佳及其一致行动人对安必平投资成本约 20元/股，超额减持收益约 39,725.88

元。 



三、本次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致歉与处理情况 

(一) 诸暨高特佳及其一致行动人重庆高特佳、杭州高特佳、杭州睿泓向公

司说明，此次减持数量超出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中的有关规定，主要系杭州高特佳、杭州睿泓在

集中竞价减持期间，没有注意到交易系统前一日的预挂单量，造成了违规减持，

并非故意行为。 

诸暨高特佳及其一致行动人重庆高特佳、杭州高特佳、杭州睿泓对此次安必

平的超额减持表示真诚的歉意，承诺积极采取主动的行动来弥补这次疏漏所带来

的不良影响，将加强内部人员的合规培训，定期制定培训计划，加强相关工作人

员的关键知识和技能，进一步加强人员的减持合规意识；同时，将审查和改进工

作流程，查找可能导致问题的漏洞和缺陷，制定改进计划，以确保类似的纰漏不

再发生。 

（二）公司董事会获悉此事项后高度重视，及时核实了相关情况。公司将以

此为戒，进一步加强组织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再次认真学习《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督促其严格遵守

相关减持规则，提醒其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月 1日 


